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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农〔2015〕14 号 

 

 

郑州市中原区 2015-2017 年农业机械 

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

 

    根据郑州市农业机械管理局、财政局《郑州市 2015-2017 年

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》（郑农机文〔2015〕6 号）文件

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转变农机化发展方式为主线，以调整优化农机装备结构、提

升农机化作业水平为主要任务、加快推进主要农作物关键环节机

械化、积极发展畜牧业、设施农业、林果业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

化。注重重点突出，向关键薄弱环节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；注

重扶优扶强，大力推广先进适用、技术成熟、安全可靠、节能环

保的机具；注重阳光操作，加强实施监管和廉政风险防范，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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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考核，进一步推进补贴政策执行过程公平公开；注重充分发

挥市场机制作用切实保障农民选择购买农机的自主权、注重发挥

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，调动农民购买和使用农机的积极性，促进

农业机械化和农机科技进步的快速发展。 

二、补贴机具及补贴标准 

（一）补贴机具种类 

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按照《河南省 2015-2017 年农业机械购置

补贴实施指导意见》中规定的 11 大类 33 个小类 87 个品目机具执

行。本着突出重点的原则优先对玉米收获机、粮食烘干机、秸秆

综合利用、保护地耕作机械的申购需求。 

（二）补贴标准  

严格按照《河南省 2015-2017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机具补贴

额一览表》执行。 

三、补贴对象及范围 

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

在申请补贴对象较多而补贴资金不够时，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

则确定。对已经报废老旧农机并取得拆解回收证明的对象，可优

先补贴。 

每年我区对每个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

内可享受补贴购置农机具三台（套）（一个主机两个配套机具的

上限）。 

四、补贴操作程序 

（一）购机申请与资格确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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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购机补贴对象凭身份证和村委会证明材料，农业生产经营

组织及农机合作社凭所在的乡镇办证明材料、工商营业执照及法

人身份证向乡镇或区农机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并填写农机补贴申

请表。乡农机管理机构收到的申请表要在签署乡镇农机管理机构

意见后，及时送达区农机管理部门。 

2. 区农机管理部门对补贴资格进行合规性确定，在购机申请

表上签署意见，定期将补贴资格表送报财政部门，并予以公示，

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 

3. 公示无疑义后农机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发给购机者补

贴指标确认书。 

（二）自主购机 

1. 购机补贴对象持补贴指标通知书到供货单位自主购机，鼓

励购机者与农机销售企业自主议价。 

2. 供货单位向购机补贴对象出具全额（实际成交价）销售发

票，发票上必须注明补贴机具名称、型号、实际销售价格、购买

人姓名等信息。 

3. 区农机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机具喷号，进行人机合影，并及

时将人机合影及发票原件、照片等，录入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管理

系统。 

五、补贴资金结算和支付  

1.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行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直补到卡

（户）”的结算方式。 

2. 农机管理部门对补贴信息表、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、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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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、补贴金额、购机者开设的银行账户和所购机具进行确认，

10 日内向财政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结算申请。 

3. 财政部门根据农机部门提供的审核意见及有关材料，10

日内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乡镇财政部门乡镇财政所会同金融机构

在 7 日内将资金存入购机对象的补贴银行账户（卡、折）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密切配合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密切沟通配合，

建立工作责任制，将任务和责任具体落实到岗位。要加强工作指

导和监督检查，加大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工作力度，并将考核

结果与补贴资金分配挂钩。农机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，要在本级

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补贴资金使用和重点推

广机具种类等事宜，联合对补贴政策实施进行监管。同时，强化

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内部约束机制，农机购置补贴重要

工作事项须由集体研究确定。 

（二）规范操作，严格管理。要公开公平公正确定补贴对象，

严格执行公示制度，充分尊重购机者自主选择权。对补贴额较高

和供需矛盾突出的机具要重点核实。 

全面深入推进农机购置补贴管理网络化，农机管理部门、财

政部门要统一使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。要配合相关

部门严厉打击窃取、倒卖、泄露补贴信息和电信诈骗等不法行为，

保护农民合法权益。 

凡购买享受购置补贴实行牌证照管理的机具，在投入使用前，

其所有人要及时向当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办理牌证照。要依法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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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补贴机具的质量调查，督促企业做好售后服务等工作。 

加强对基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人员培训和警示教育，提高基

层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。 

（三）严肃纪律、加强监管。农机管理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全

面履行监管职责，以问题为导向，适时开展专项督导检查，强化

监管，严惩违规，对违规现象和问题主动向社会公布。 

高度重视群众举报投诉受理查处工作。建立健全相关机制，

通过电话、网络、信函等有效形式受理投诉。对实名投诉举报的

问题和线索，要做到每报必查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搞好服务。 

农机购置补贴是一项汇集千家万户农民的扶持政策，各办事

处要在本实施办法购机操作程序的指导下，通过乡村张榜等形式

公布补贴条件、机具数量、补贴金额，公布购机者名单和数量，

接受农民监督。区农机站将设立农机补贴政策和投诉电话

（68556635）接受广大农机户的监督。 

 

附件：1. 河南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机具申请表  

2. 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中原区农委           中原区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26 日      2015 年 5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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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            

河南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机具申请表 

注：1.此申请表按机具类型分别填写；2.此表一式三份，县级农机主

管部门、乡（镇）农机管理机构、购机者各存一份。 

姓  名 

（组织名称） 
 性别  

出生 

年月 
 

文化

程度 
 

地  址  邮编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申请购机情

况 

机具大类  机具小类  

机具品目  分档名称  

拟购机

（台）

数 

 

乡镇农机管

理部门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农机主管 

部 门 意 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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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       

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（参考格式） 

一、补贴对象基本情况 

姓名或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补贴机具及补贴金额 

三、其它说明 

1. 补贴对象须在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期间购机，补贴产品必须是已列入国家支持推广目录和省级支持推广目录

的产品。 

2. 如放弃购机，应在本通知规定的时间至少 10 天前向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交回本通知。 

    3. 本通知一式三份。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各一份，补贴对象一份。本通知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    4. 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作为内部工作资料妥善保存，不得存入农机购置补贴管理信息系统，严防信息泄 

露，谨防电话诈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    县级财政部门（盖章） 
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农业机械名称 
数量（台） 

财政补贴金额（元） 

大类 小类 品目 分档名称 合计 中央 省 市 县 

          


